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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序

号

交易对

手

债务重组具

体方式

重组日金

融负债账

面价值

支付的现

金对价

以资抵债资

产账面价值

应缴增值

税

截至2021

年12月31

日确认的债

务重组收益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相

关负债是否

终止确认

1

华 融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现金、资

产组合方式

打折偿债

83,422.00 15,024.19 33,641.68 1,707.87 33,048.26 是

2

上 海 宝

镁 咨 询

管 理 有

限公司

以现金、资

产组合方式

打折偿债

9,000.00 715.73 733.77 43.04 0 否

合计 92,422.00 15,739.92 34,375.45 1,750.91 33,048.26

表6序号1：2021年4月，公司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金5.2亿债务达成和

解协议，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以资抵债、借款利率下调、免除罚息等，2021年8

月，和解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

表6序号2：2021年6月， 公司与上海宝镁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和

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债务豁免、以资抵债、现金偿付等。 截至2021年度末，公司

已按和解协议的约定支付现金和解款715.73万元并积极配合协助对方办理抵债资

产过户手续，对方对其中一套抵债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其余6套拖延至今

尚未办理，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的房产抵偿债务金额1,024万元，该套房产的账面

价值为733.77万元， 扣除相应流转税43.04万元后确认资产转让收益247.19万元，

尚未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因该和解协议未完全履行完毕，公司仅对支付的现金对价

715.73万元及一套房产的抵偿价值1,024万元合计1,739.73万元的债务做了终止

确认，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上海宝镁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预计负债余额为7,

260.27万元。

表6序号1、2：涉及的抵债资产为公司房地产板块的可售商品房，资产价值未经

过相关评估和审计，但资产抵偿价值参照同期同类房产的市场销售价格确定。

（三）债务豁免的会计处理过程及依据

上述表3中序号1、2属于修改其他条款的方式进行的债务重组，上述两份债务

重组是公司收到了对方单方面无条件不可撤销之豁免函。

上述表3中序号1：根据《债务豁免函》，公司赔偿责任由14,372.04万元减少至

9,000.00万元， 因此公司对5,372.04万元的债务进行了终止确认并确认重组收益

5,372.04万元。

上述表3中序号2：公司于2021年12月30日收到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方面、无条件、不可撤销豁免函；于2022年1月初查阅了2021年12月28日的浙江

法制报，法制报上刊登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于2022年1月11日收到新光集团转发给我公

司的债权人主体变更申请书、 债权转让合同等相关资料； 豁免函豁免范围为截至

2021年12月31日，公司按照（2019）浙 07� 民初 390�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 2021�

年 12�月 16�日浙商资管与原债权人浙商银行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应向浙商

资管连带清偿的除债权本金及1.36亿元应付利息之外的复利及罚息， 根据豁免函

公司对7.84亿元债务进行了终止确认并确认债务重组收益7.84亿元。

（四）担保房产司法拍卖的会计处理过程及依据

担保房产司法拍卖属于公司的抵押资产被强制执行以清偿债务， 公司在被司

法拍卖的房产完成所有的法拍流程、房产完全过户给买受人、法院将法拍执行款发

放给债权人时，对相关资产和所清偿的债务进行终止确认，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

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5、6、10月，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拍卖了被执行人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义乌市福田街道世贸

中心共计142套房地产，拍卖总价款101,395.69万元，于2021年3月，通过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了被执行人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东

阳市吴宁街道黉门商厦及新光天地共计20套房产，拍卖总价款 2,569.50万元。 上

述被拍卖162套房产拍卖总价款合计103,965.19万元，扣除流转税4,948.34万元后

清偿债务账面价值99,016.85万元，上述162套被拍卖房产的账面价值为52,975.72

万元， 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99,016.85万元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52,975.72万元之

间的差额46,041.13万元计入2021年度当期损益。 上述被拍卖162套房产拍卖总价

款103,965.19万元，扣除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评估费、诉讼费、执行费等合

计8,923.17万元后执行款95,042.02万元已发放给浙商银行，因此2021年度公司因

履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担保义务减少预计负债9.5亿元。

（3）请结合前述情况，进一步说明相关负债义务解除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相关债务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各项债务重组损益确认金额及确认时点是否准

确、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涉及权益性交易安排，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结合最新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本事项（1）（2）中对报告期内签署或生效的债务重组协议、和解协议和

收到债务豁免函等情况的分析说明，公司对报告期内已全部执行完毕的和解协议，

相关负债义务解除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 才对相关的负债进行终止确认并确认

相应的债务重组收益，各项债务重组损益确认金额及确认时点是准确的、依据是充

分合理的，并且上述债务重组协议不涉及权益性交易安排。

接到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豁免函后，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核查程序，

包括：向原债权人了解债权转让情况、查阅债权转让公告、向主贷款破产管理人索

取债权转让合同、向新债权人了解收购目的、核查债权实际购买人、核查新债权人

内部审批流程、核查实际购买人审批流程，对新债权人、实际购买人等有关各方进

行访谈、查阅外部律师法律意见书等。

核查后，公司依据各项证据材料，经认真分析后认为：浙商资产对公司的部分

担保责任豁免是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部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核查流程和已获资

料是充分的，公司将豁免金额计入当期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上述债务重组是各方真实意愿的表达，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及其应用

指南的相关规定，并根据债务重组协议条款约定及履行情况，公司2021年度债务

重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债务重组收益计算金额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

经审计的2021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已进场开展2021年度年报审计工作，但具体审计工作

尚未完成，在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对上述债务豁免及债务重组核查后以及在2021年

度报告披露前，公司债务豁免及债务重组已确认的重组收益、净利润、净资产可能

发生调整减少，若调整减少后净利润金额为负值，将导致盈利方向由正转负，若净

资产调减后为负值，将导致净资产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标准从而触及退市指标。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会计师回复：

2021年新光圆成多次签署有关债务和解协议或收到债务豁免函，确认非经常

性损益较多，主要事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对方单位 和解方式具体方式 负债账面价值 确认收益

1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借款；利率下调、以物抵

债

83,422.00 32,905.65

2

南京夕浦园商务咨询管理

有限公司

担保责任债务豁免、 现金偿

付

80,216.67 63,716.67

3

上海宝镁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

担保责任债务豁免 14,372.04 5,372.04

4 陆桂珍 担保责任豁免、现金偿付 620.00 464.00

5 方文校 担保责任豁免、现金偿付 4,000.00 2,000.00

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担保责任豁免 177,422.03 78,351.46

合计 360,052.74 182,952.43

1.�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5.5亿共同借款事项我们获取并检查了以下资料：

（1）检查了新光圆成、建德新越与华融证券的《信托合作协议》与《贷款合

同》；

（2）检查了新光圆成将其子公司建德新越转让给霍尔果斯现代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的转让协议及反担保保证合同；

（3）查阅了有关（2019）浙07民初381号起诉时相关的证据；

（4）检查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7民初381号《民

事判决书》及有关的（2020）浙07执458号《执行裁定书》；

（5） 检查华融证券与新光圆成以及其他相关方签署的编号为2016S0122-和

解001《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

（6）检查了新光圆成为履行和解协议采用以现金方式偿债有关的转款凭证；

（7）检查了新光圆成为履行上述和解协议采用以物抵债方式所涉房产的相关

房屋买卖合同及发票、房屋交接明细表；

（8）检查了上述抵债资产41套万厦御园房产的成本调整；

（9）对抵债的41套房产单价与当期销售单价进行对比；

（10） 检查了新光圆成委托人与华融证券委托人在金华中院执行局关于

（2020）浙07执458号《执行裁定书》的约谈笔录以及执行局人员的备忘录1-5、执

行日志；

（11）查阅了锦天城律所对华融证券相关负责人访谈；

（12）核查了新光圆成就该笔债务公开信息披露的有关文件；

（13）核查了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1）浙02执恢96号之一和之二

以及建德新越出具的无财产可执行的说明；

（14）检查了华融证券出具的《说明函》，证实前述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已经

过内部审议程序；

（15）检查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回复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16）查阅了浙江百工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

司涉案

法律分析报告》；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新光圆成与华融证券5.5亿共同借款的相关负债

义务已按约履行完毕，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未发现存在权益性交易安排，相关会计

处理及依据如下：

新光圆成根据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7民初381号《民

事判决书》计提预计负债截至2020年12月31日金额834,219,954.27元，经测算计

提准确； 至和解协议生效日2021年4月21日应计提38,363,012.40元的预计负债，

按照合计协议约定支付现金偿还、41套万厦御园房产抵债、后续抵债房产交接过程

中印花税补差18,054.50元以及会计师对万厦房产审计时对其存货成本进行了调

整，对应41套抵债房产成本调增1,426,127.15元，抵债合计价值505,163,467.28

元，差额367,419,499.39元，其中本年计提部分冲回38,363,012.40元，债务和解

产生净收益329,056,486.99元，综上新光圆成与华融证券债务和解收益应是329,

056,486.99元，新光圆成计入其他收益，会计师认为新光圆成与华融证券的债务是

新光圆成与建德新越共同借款形成，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

相关规定，因债务和解中含有资产抵债计入其他收益是符合准则规定的。

2.�南京汐圃园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和解事项

我们获取检查了以下资料并到南京汐圃园进行了访谈：

（1）检查南京汐圃园（2019）浙07民初317号起诉证据；

（2）检查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7民初317号《民事

判决书；

（3）检查了南京汐圃园与新光圆成签署的编号为20210623001《和解协议》；

（4）经检查新光圆成为履行和解协议采用以现金方式偿债有关的转款凭证；

（5）检查了新光圆成代理人与南京夕圃园代理人在金华中院执行局作的谈话

笔录；在金华中院备案的南京夕圃园确认新光圆成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收款确

认函》；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作出终结执行的

（2020）浙 07�执 847�号之六《执行裁定书》；

（6）前往南京夕圃园进行实地访谈，南京夕圃园确认和解协议已生效并履行

完毕；

（7）检查了南京夕圃园受让苏宁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及支付对价

银行回单；

（8）检查了新光圆成就南京夕圃园和解协议的公开披露信息；

（9）检查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回复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10）查阅了浙江百工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

司涉案

法律分析报告》；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 我们认为新光圆成与南京汐圃园相关负债义务已按约履

行完毕，相关负债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未发现存在权益性交易安排，相关会计处理

及依据如下：

新光圆成根据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7民初317号《民

事判决书》计提预计负债截止2020年12月31日金额802,166,666.66元，经测算计

提准确，至和解协议签订生效日2021年6月24日应计提58,333,333.34元的预计负

债，按照和解协议支付1.65亿元后差额695,500,000.00元，其中本年计提部分冲回

58,333,333.34元，债务和解产生净收益637,166,666.66元，新光圆成计入其他收

益科目，会计师认为此次债务和解并不能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

重组》相关规定，因为债务形成的原因是或有事项违规担保形成的，应调整至营业

外收入。 经与新光圆成沟通，新光圆成同意会计师上述审计调整。

3.上海宝镁豁免及和解事项

我们获取并检查了以下资料：

（1）核查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7民初269号《民事

判决书》、（2019）浙07民初282号《民事判决书》及有关的《执行裁定书》；

（2）检查上海宝镁向新光圆成出具的《债务豁免函》；

（3）检查了上海宝镁、新光圆成、万厦房产签署的编号为Hj20210623001号及

Hj20210623002号《和解协议》；

（4）检查了新光圆成就宝镁豁免函及和解协议的公开披露信息；

（5）查阅了新光圆成为履行和解协议采用以现金方式偿债有关的转款凭证；

（6）查阅了新光圆成为履行上述和解协议采用以物抵债方式所涉房产的相关

房屋买卖合同及发票；

（7）检查了（2019）浙07民初269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7民初282号

《民事判决书》相关的原始债权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

（8）检查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回复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9）查阅了浙江百工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涉案

法律分析报告》；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 我们认为新光圆成与上海宝镁对于豁免部分的相关负债

符合终止确认条件，对于和解协议部分因未履行完毕，仅对已办理过户交接手续的

1套房产对应重组收益进行确认的未发现存在权益性交易安排，相关会计处理及依

据如下：

新光圆成根据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7民初269号《民

事判决书》、（2019） 浙07民初282号 《民事判决书》 计提预计负债143,720,

418.24�元，2021年1月12日，新光圆成收到上海宝镁发来的豁免函，新光圆成据此

调整预计负债余额至9,000.00万，其差额53,720,418.24元新光圆成计入了其他收

益，会计师认为此次债务和解并不能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

相关规定， 因为债务形成的原因是或有事项违规担保形成的， 应调整至营业外收

入。 经与新光圆成沟通，新光圆成同意会计师上述审计调整。

4.陆桂珍和解事项

我们获取检查了以下资料：

（1）检查了陆桂珍与新光圆成、新光集团签署的借款协议；

（2） 检查了陆桂珍出具的债权申报文件、《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确认

单》；

（3）检查了陆桂珍与新光圆成签署的《和解协议》；

（4） 检查了新光圆成为履行和解协议采用以现金方式偿债有关的转款凭证，

新光圆成于2021年9月6日（和解协议签订当日）向陆桂珍一次性支付人民币156

万元；

（5）检查了陆桂珍回复的新光圆成发出的《问询函》；

（6）检查了新光圆成就陆桂珍和解协议的公开披露信息；

（7）检查了实际出借人绍兴博瑞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诺书》；

（8）检查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回复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9）查阅了浙江百工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涉案

法律分析报告》；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 我们认为新光圆成与陆桂珍相关负债义务已按约履行完

毕，相关负债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未发现存在权益性交易安排，相关会计处理及依

据如下：

陆桂珍债权申报本金1,240.00万，利息3,067.00元，新光圆成参考浙江省高院

及金华中院对新光圆成其他违规担保案例判决承担一半责任计提预计负债620

万，后经新光集团破产管理人核实确认债权金额10,653,899.46元,新光圆成基于

谨慎性未对上述计提的预计负债调减，2021年9月6日，双方签订和解协议，约定本

次和解一次性支付156万元，陆桂珍豁免新光圆成应承担全部责任，通过查看新光

圆成的转款凭证及后附原始资料银行回单，以及陆桂珍对新光圆成问询函的回复，

按和解协议约定履行完毕，新光圆成将其差额4,640,000.00�元计入其他收入，会

计师认为此次债务和解并不能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相关

规定，因为债务形成的原因是或有事项违规担保形成的，应调整至营业外收入。 经

与新光圆成沟通，新光圆成同意会计师上述审计调整。

5.方文校和解事项

我们获取并检查了以下资料：

（1）核查了新光圆成、新光集团、新光饰品、义乌世茂与方文校签订的《借

据》；

（2）检查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7民初65号民事判

决书；

（3）检查了新光圆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述的《上诉状》；

（4）检查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民终146号民事裁定书；

（5）核查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浙07民初330号《民

事调解书》；

（6）核查了新光圆成履行《民事调解书》向方文校还款的有关付款凭证；

（7）查阅了方文校出具的关于《问询函》之《回函》；

（8）查阅了新光圆成就该笔债务公开信息披露的有关文件；

（9）检查了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方文校解除保全裁定；

（10）检查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回复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11）查阅了浙江百工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

司涉案

法律分析报告》；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 我们认为新光圆成与陆桂珍相关负债义务已按约履行完

毕，相关负债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未发现存在权益性交易安排，相关会计处理及依

据如下：

新光圆成按2019年12月17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

浙07民初65号判决计提预计负债10,672.00万元；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2020年8月1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浙民终146号对方文校诉

新光圆成等一案发回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新光圆成根据以往浙

江省高院及金华中院对新光圆成违规担保判决承担一半责任案例对方文校预计负

债调整为方文校借款本金8,000.00万的一半4,000.00万。

金华中院（2020）浙07民初330号《民事调解书》新光圆成与方文校达成和

解，按调解书约定支付2,000.00万，视为新光圆成、义乌世茂与方文校的纠纷已全

部妥善处理，且不存在其他债务纠纷。

新光圆成于2021年9月16日按调解书履约完毕， 根据方文校回函确认双方债

务履行完，不存在其他任务纠纷，新光圆成对其差额2,000.00万计入其他收益，会

计师认为此次债务和解并不能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相关

规定，因为债务形成的原因是或有事项违规担保形成的，应调整至营业外收入。 经

与新光圆成沟通，新光圆成同意会计师上述审计调整。

6.浙商资产豁免事项

我们执行了以下程序：

（1）检查了新光控股与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签定的《信托贷款合同》及《担保

合同》；

（2） 检查了浙商银行起诉新光圆成等被告的起诉状及传票案号 （2019）浙

07�民初 390�号；

（3）查阅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 07� 民初 390� 号

《民事判决书》及相关的执行裁定书；

（4）浙商银行与浙商资产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浙商金华债转 2021� 第

02�号）、浙商银行出具的《债权转让确认书》；

（5）检查了浙商资产支付上述债权受让对价的银行回单；

（6）查阅了浙商资产与浙商银行在《浙江法制报》发布的《浙商银行、浙商资

产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7）核查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出具的《关于豁免部分担保责任的函》；

（8）核查了浙商资产上述豁免新光圆成部分担保责任事项的内部决策文件；

（9）对浙商资产相关项目负责人员及陕西凯业资产（实际买受人）实控人进

行了访谈；

（10）核查了浙商资产与陕西凯业签订的《金融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委

托处置合同》；

（11）检查了陕西凯业向浙商资产发出的《关于同意豁免新光圆成、义乌世

贸、新光建材部分担保责任的告知函》；

（12）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向浙商资产出具的《关于恳请支持新光圆成股份有

限公司保壳工作的函》；

（13）对新光圆成临时管理人浙江天册及上海方达、新光集团破产管理人浙江

天册、新光集团预重整投资人嘉兴保圆、相关利益人李文浩、新光集团副总裁苏明

波、原实际控制人周晓光、虞云新、新光圆董事长及总裁虞江威、新光圆成董事会秘

书杨畅生以及新光圆成财务总监于海洋进行了访谈。

（14） 重新计算了相关负债的和解生效日的账面价值以及应确认债务和解收

益；

（15）浙商银行累计拍新光圆成182套房产（其中拍义乌世茂162套、拍建材城

20套）归还记录及凭证、法拍资料；

（16）浙商法制报官网查询浙商银行与浙商资产联合公告；

（17）检查了新光圆成就浙商资产豁免部分担保责任的公开披露信息；

（18）查询了巨潮网和浙商银行官网，未发现浙商银行因转让上述债权收到监

管机构处罚；

（19）检查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回复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20）查阅了浙江百工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

司涉案

法律分析报告》；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新光圆成收到浙商资产豁免部分担保责任函，与

此相关的部分负债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未发现存在权益性交易安排，相关会计处理

及依据如下：

浙商资管公开竞买了浙商银行对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 新光圆成作

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新光圆成根据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9）浙 07�民初 390�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关的执行裁定书计算的预计负债

截止2021年12月31日是1,774,220,256.28元，经会计师检查相关判决书及执行书

以及重新计算金额可以确认，2021年12月31日新光圆成收到浙商资管发来的豁免

函，豁免除本金人民币860，870,157.18元、应付正常利息人民币135,850,000元之

外的复利及罚息” 。 差额是777,500,099.10元， 因浙商资管受让债权的基准日是

2021年9月21日，浙商银行2021年10月9日通过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了

一套新光圆成下属子公司的房产6,014,453.08元归还债务本金， 综上因浙商资管

豁免产生收益783,514,552.18元，新光圆成计入其他收益，会计师认为此次债务豁

免并不能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相关规定，因为债务形成的

原因是或有事项担保形成的，应调整至营业外收入。 经与新光圆成沟通，新光圆成

同意会计师上述审计调整。

7.新光圆成因履行浙商银行合规担保减少预计负债9.5亿元，担保房产被司法

拍卖产生其他收益4.6亿元。

我们执行了以下程序：

（1）检查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7� 执 446� 号之一百三

十一执行裁定通知书；

（2）检查了企业的账务处理及相关做账凭证；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 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

卖了被执行人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东阳市吴宁街道黉门

商厦及新光天地共计20套房产， 拍卖总价款 2,569.50万元； 于2021年4、5、6、10

月， 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了被执行人义乌世茂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名

下坐落于义乌市福田街道世贸中心共计142套房地产， 拍卖总价款101,395.69万

元，上述被拍卖162套房产拍卖总价款合计103,965.19万元，扣除流转税及其他评

估、诉讼、执行费8,923.17�万元后，清偿债务账面价值95,042.02�万元，上述162套

被拍卖房产的账面价值为52,975.72万元， 审计对世茂中心142套房产成本调增

229.78万元， 合计上述162套房产账面价值53,205.50万元， 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95,042.02�万元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53,205.50万元之间的差额41,836.52� 万元

计入2021年度其他收益。 上述被拍卖162套房产拍卖总价款103,965.19万元，扣除

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评估费、诉讼费、执行费等合计8,923.17万元后执行款

95,042.02万元发放给浙商银行， 因此2021年度公司因履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规担保义务减少预计负债9.5亿元。

事项二：2018年6月，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你公司向丰盛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丰盛控股” ）指定公司支付诚意金10亿元。 你公司控股股东未经公司

内部审批流程，私自以该笔诚意金为其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你公司先后多次向丰

盛控股追款，但丰盛控股称有第三人对该笔款项提出权利主张，该笔款项的所有权

存在争议。 截至2020年末，你公司对该笔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5亿元。 年审会

计师因无法确定上述诚意金的可收回金额对你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21年12月24日， 你公司与丰盛控股、Five� Seasons� XVI�

Limited及江苏一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以受让现金6400万元

和江苏新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8400万股股

权质押担保及其他方式收回诚意金。 请你公司说明：

（1）前述《和解协议》截至目前的具体执行情况，抵偿及质押担保股权的主要

情况、评估值及对诚意金的覆盖比例，交易对方实际履约能力及意愿，后续推进是

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回复：

一、《和解协议》截至目前的具体执行情况

2021年12月24日， 公司董事会批准了公司与丰盛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丰盛控股” ）、Five� Seasons� XVI� Limited以及江苏一德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江苏一德” ）签署的《和解协议》，2022年1月11日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

《关于签订和解协议的议案》。 协议约定以受让现金6,400万元和江苏新玖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新玖” ）30%股权、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新城” ）8,400万股股权质押担保及其他方式收回诚意金。 根据和解

协议公司受让现金6,400万元对方应于2021年12月31日前或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

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孰晚）履行，如交易对方确有困难，公司同意给予对方宽限至

2022年3月15日前履行，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收到丰盛控股协议履行款人民

币800万，剩余5,600万元尚未收到；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受让江苏新玖30%股权部

分应于2022年4月1日前或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孰晚）履行，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对方尚未履行该部分和解义务； 根据协议约定以南京新城8,

400万股股权质押提供担保应于2022年1月31日前完成，截至本关注函回复日已完

成南京新城7,400万股股权质押，尚有1000万股权未完成质押，原因系该1000万股

股权目前仍处于查封状态，办理质押前需先解除查封，目前解除查封手续正在办理

中。 公司正在督促丰盛控股履约，并积极与之协商替代履约方案。

二、抵偿及质押担保股权的主要情况、评估值及对诚意金的覆盖比例

江苏一德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0,000万股，其

中：8,800万股已向南京银行出质，1,200万股已向华夏银行出质。拟向公司提供质

押担保的8,400万股包含于上述向南京银行出质的8800万股中， 其中南京新城7,

400万股公司已完成股权质押手续，尚有1,000万股权未完成。 其他履约义务正在

积极筹备中，但具体履约时间暂时尚不能确定。 对该部分股权，公司已于2021年3

季度委托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初步评估结果为3亿元左右。 由于南京新

城目前刚提供完评估资料，评估结果尚未正式出具。

三、交易对方实际履约能力及意愿

公司注意到对方存在未能按期履约情形， 该和解协议的后续推进可能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 但经公司与对方沟通，对方履约意愿较强烈，鉴于解除质押再办理抵

押需要相应审批流程，实际履约时间存在较大的风险。公司将实时了解执行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尚未收回的5,600万元现金及受让江苏新玖30%股权，

虽公司正要求丰盛控股履约，但履约结果尚不能确定。

（2）截至报告期末，对丰盛控股该笔诚意金可收回金额的测算过程、关键参数

及确认依据，并充分分析相关坏账计提是否审慎合理。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公司应收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未退还诚意金人民币10亿元，于2020年度计提坏

账准备5亿元。 2021年度，丰盛控股提出还款方式并与公司签署和解协议，截至本

关注函回复日已归还部分现金、已完成部分股权质押手续。 鉴于以上情况，公司判

断若丰盛控股能够按期履约，该款项无需补提坏账准备。 若于2021年度报告披露

前，对方未能按和解协议规定履行，将可能导致补提坏账准备，补提金额将依据履

约情况确定。如上述诚意金补提坏账准备，可能导致净利润、净资产调整减少，若调

减后净利润金额为负值，将导致盈利方向由正转负，若净资产调减后为负值，将导

致净资产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标准从而触及

退市指标。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实时了解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会计师回复：

2021年12月24日，新光圆成与丰盛控股、Five� Seasons� XVI� Limited及江苏

一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以受让现金6400万元和江苏新玖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8400万股股权质押担保及

其他方式收回诚意金。 上述事项经新光圆成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

截至审计报告日， 万厦房产已收到丰盛控股有限公司附属公司归还的诚意金

6,400.00万，已经受让用于抵偿17,232.84万元诚意金的江苏新玖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30%股权； 用于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未来还款担保的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400万股权已经完成质押登记，1,000万未质押股权替代用南京市六合区四栋商

业用房抵押，已经办理完毕抵押手续。

对此事项，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已确认现金、股权已偿还部分合计金

额为23,632.84�万元， 因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400万股权质押、南京市六合区四栋商业用房抵押（评估值分别为27,185.26万

元、4,019.93万元）， 如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未来未能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偿还借款，

我们无法就前述已质押股权、 已抵押房产在未来处置或变现过程中能否完全覆盖

新光圆成未计提坏账准备的26,367.16万元诚意金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也

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对于新光圆成账面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50,000.00万元，公司未提供其计提的具体依据，我们无法就其可收回性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前述坏账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事项三：业绩预告显示，你公司初步测算持有的商业地产预计减值约5.5-6亿

元。截止2021年三季度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30.24亿元，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

值为31.05亿元。请你公司列示截止报告期末所持有的地产开发项目以及投资性物

业所处位置、业态、开发建设或出售出租情况、冻结查封等权利受限情况等，说明判

断其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的具体依据，相关减值测算过程是否审慎合理。

回复：

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表

表7

项目名

称

所在

位置

项目

业态

开发

建设

情况

可售面积

（㎡）

累计预售

（销售）

面积

（㎡）

预售比

例

可出租

建筑面

积（㎡）

已出租

建筑面

积（㎡）

平均

出租

率

查封面积

（㎡）

欧 景 名

城

浙 江

省 金

华市

住宅+

商业

已完

工

328,

335.27

314,

767.52

95.87%

33,

386.72

31,

066.92

93.05

%

31,562.16

世贸 中

心

浙 江

省 义

乌市

住宅+

写 字

楼+商

业 综

合体

已完

工

196,

798.36

142,

013.01

72.16%

84,

617.25

64,

860.46

76.65

%

161,

677.10

欧 景 名

城

浙 江

省 义

乌市

住宅

已完

工

568,

991.78

568,

631.78

99.94% - - -

万厦 御

园

浙 江

省 义

乌市

住宅

已完

工

107,

415.89

99,

676.69

92.80% - - -

欧 景 名

城/新光

建材城

浙 江

省 东

阳市

住宅+

商业

已完

工

100,

981.00

99,

744.12

98.78%

266,

149.37

249,

438.16

93.72

%

134,

158.90

新光 天

地一期

浙 江

省 东

阳市

住宅+

商业

已完

工

42,

060.90

38,

223.58

90.88%

28,

751.28

28,

751.28

100.0

0%

新光 天

地二期

浙 江

省 东

阳市

写 字

楼+商

业

已完

工

25,

423.27

14,

062.97

55.32%

34,

611.88

34,

611.88

100.0

0%

44,318.81

新光 天

地三期

浙 江

省 东

阳市

住宅+

商业

已完

工

38,556.62

22,

606.83

58.63%

19,

116.14

19,

116.14

100.0

0%

26,195.19

南 街 中

心广场

浙 江

省 东

阳市

住宅+

商业

已完

工

56,726.65 79.57 0.14%

7,

886.17

4,

816.85

61.08

%

50,421.85

红 椿 名

都

浙 江

省 东

阳市

住宅+

商业

已完

工

46,

519.99

41,

146.23

88.45% - - -

紫 萱 海

悦 商 业

中心

浙 江

省 杭

州市

住宅+

商业

正在

开发

49,

338.18

4,236.56 8.59% - - -

财富 大

厦/新光

国际/国

贸大 厦

等

浙 江

省 义

乌市

商铺

已完

工

- - -

32,

139.75

26,

033.20

81.00

%

20,245.96

二、截至报告期末房地产项目减值情况表

表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房地产类别

2021年12月31日

账面净值（原值-

折旧）

截止2020年

12月31日已

累计减值

2021年减

值情况

2021年12月31

日账面价值

1 金华欧景名城

存货 4,054.84

已委托评

估机构进

行减值 评

估，结果拟

于4月10日

前完成

4,054.84

投资性房地产 24,332.78 24,332.78

2 义乌世贸中心

存货 68,758.43 68,758.43

投资性房地产 100,084.73 100,084.73

3 义乌欧景名城 存货 202.28 202.28

4 义乌万厦御园 存货 29,395.07 29,395.07

5

东阳欧景名城/新

光建材城

存货 801.09 801.09

投资性房地产 37,332.11 37,332.11

6

东阳新光天地一

期

存货 4,025.72 1,144.46 2,881.26

投资性房地产 45,012.85 45,012.85

7

东阳新光天地二

期

存货 21,917.30 3,990.57 17,926.73

投资性房地产 63,079.98 30,648.06 32,431.92

8 东阳光天地三期

存货 17,227.38 3,490.44 13,736.94

投资性房地产 28,166.75 28,166.75

9 东阳红椿名都 存货 1,516.54 1,516.54

10

杭州紫萱海悦商

业中心

存货 101,423.77 101,423.77

11

财富大厦/新光国

际/国贸大厦等项

目

投资性房地产 32,603.11 3,278.31 29,324.81

12 喀什香城御璟 存货 13,320.51 13,320.51

合

计

593,255.23 42,551.82 550,703.40

上表8中未包含东阳南街中心广场项目的存货及投资性房地产。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南街中心广场项目存货单体报表账面金额35,889.87万元，投资性房地

产单体报表账面净值5,477.98万元，合计41,367.84万元。 该项目公司为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资产抵押担保，该笔担保仅为资产抵押担保，未涉及

无限连带责任，公司承担责任仅以该抵押资产为限。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13号

-或有事项》的有关规定，对该项担保按照抵押资产期末合并层面账面成本价值作

为赔付金额，2021年12月31日公司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预计负债余

额为44,544.99万元（包含商誉账面价值3,075.49万元）

上表8中未包含世茂中心公司名下的香格里拉酒店资产，该资产为三笔债权提

供了抵押担保，第一、第二顺位抵押权9.6亿元为公司自身债务，第三顺位抵押担保

属于为新光集团提供的违规担保，该违规担保仅为资产抵押担保，未涉及无限连带

责任，公司承担责任仅以该抵押资产为限，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13号-或有事

项》的有关规定，对该项违规担保按照抵押资产2021年末账面成本价值减去第一

顺位、 第二顺位抵押权9.6亿后的余值作为赔付金额，2021年12月31日该项违规担

保预计负债余额为24,095.28万元。

综上所述， 公司2021年度存货及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尚未完成，但

主要减值数据已经基本确定，具体金额因需要根据审计数据做相应调整，因此评估

具体结果尚不确定。

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已进场开展2021年度年报审计工作，但具体审计工作

尚未完成，在资产减值评估报告出具后，公司将依据评估和审计结果调整资产减值

预计计提金额，若与公司预计计提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导致净利润、净资产调

整减少，若调减后净利润金额为负值，将导致盈利方向由正转负，若净资产调减后

为负值，将导致净资产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标准从而触及退市指标。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事项四：2021年8月， 你公司收到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审判决书，要

求你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你公司对证券虚假陈述股东诉讼计提预计负债

1.02–1.62亿元。 请你公司列示截至报告期末涉及的各项诉讼、仲裁事项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含仲裁）类型、相关方、诉讼缘由、涉及债权债务及担保责任、诉

讼进展及被执行情况等，并说明相关预计负债计提金额及判断依据，是否充分考虑

相关预计负债或潜在损失可能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回复：

一、截至报告期末涉及的诉讼、仲裁情况

表9

序

号

诉讼

(仲裁)

类型

相关方

诉讼

原因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

成预计

负债

诉讼(仲

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

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

情况

1

企 业

借 贷

纠纷

上海宝镁咨

询管理有限

公司

违 规

担保

14,

024.45

是 已判决 已和解 正在执行和解

2

企 业

借 贷

纠纷

上海宝镁咨

询管理有限

公司

违 规

担保

11,

163.70

是 已判决 已和解 正在执行和解

3

民 间

借 贷

纠纷

方某

违 规

担保

8,000.00 是 已判决 已和解 和解协议履行完毕

4

合 同

纠纷

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重

庆市分公司

违 规

担保

43,

450.00

否 已判决

一审判决重庆华

融对新光集团应

收公司的款项在

确定的债权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

尚未执行

5

借 贷

纠纷

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公司

合 规

担保

108,

616.67

是 已判决

一审判决原告对

云禾置业名下的

574套房产和新

光建材城在云禾

置 业 享 有 的

100%股权享有

优先受偿权

尚未执行

6

民 间

借 贷

纠纷

洪某

违 规

担保

15,

333.70

是 已判决

一审判决公司对

集团不能偿还部

分承担二分之一

的赔偿责任，二

审判决维持原判

尚未执行

7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光大金瓯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自 身

债 务

违约

32,

650.19

否 已判决

一审判决公司全

资子公司偿还借

款本金、 利息及

律师费

拍卖了被执行人新

光建材城持有的东

阳国际建材城的4

套房产，其余未拍卖

成功，本次执行程序

已终结

8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中信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自 身

债 务

违约

20,

000.00

否

执 行 案

件， 无需

开庭

拍卖被执行人新

光建材城坐落于

东阳市吴宁街道

新光天地272处

不动产， 拍卖金

华欧景坐落于浙

江省金华市李渔

路1268号欧景名

城 7 幢 101 室 、

201室 、301 室 、

302室 、401室 、

402室的房地产，

拍卖新光建材城

在东阳新光太平

洋实业有限公司

享有的 100%股

权

拍卖了被执行人新

光建材城持有东阳

新光太平洋实业有

限公司 100%的股

权， 其余未拍卖成

功，本次执行程序已

终结

9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中信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自 身

债 务

违约

28,

000.00

否

执 行 案

件， 无需

开庭

拍卖被执行人新

光建材城坐落于

东阳市吴宁街道

新光天地272处

不动产， 拍卖金

华欧景坐落于浙

江省金华市李渔

路1268号欧景名

城 7 幢 101 室 、

201室 、301 室 、

302室 、401室 、

402室的房地产，

拍卖新光建材城

在东阳新光太平

洋实业有限公司

享有的 100%股

权

拍卖了被执行人新

光建材城持有东阳

新光太平洋实业有

限公司 100%的股

权， 其余未拍卖成

功，本次执行程序已

终结

10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中国建筑一

局（集团）有

限公司

工 程

合 同

纠纷

21,

136.21

否 已判决

二审判决世茂支

付 工 程 款 93,

972,346元及利

息； 中建一局在

世茂工程款范围

内就涉案建设工

程折价或拍卖的

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 中建一局

赔偿世茂工程质

量 损 失 1,500,

000元

尚未执行

11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华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债 务

违约

52,

326.00

是 已调解 已和解 和解协议履行完毕

12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南京汐圃园

商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违 规

担保

103,

727.25

是 已判决 已和解 和解协议履行完毕

13

保 证

合 同

纠纷

深圳玉汇投

资有限公司

违 规

担保

15,

856.87

是 已判决

一审判决公司不

承担担保责任，

二审判决公司对

集团不能偿还部

分承担二分之一

的赔偿责任

尚未执行

14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 规

担保

208,

100.13

是 已判决

一审判决公司偿

还借款本金、利

息及受理费

已拍卖义乌世茂坐

落于义乌市福田街

道世茂中心共 162

套房产及新光建材

城名下坐落于东阳

市吴宁街道黉门商

厦及新光天地共20

套房地产。

15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华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 身

债 务

违约

41,

417.22

否 已结案 已和解 正在执行和解

16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廊坊长乐商

贸有限公司

违 规

担保

5,018.13 是 已判决

一审判决被告义

乌世茂坐落于义

乌市福田街道城

北路 567、569号

的不动产折价或

者拍卖、 变卖所

得价款， 对新光

集团尚欠借款本

金、 利息在最高

额本金余额及相

应的利息范围内

享有第三顺位优

先受偿

查封被执行人义乌

世茂中心发展有限

公司位于义乌市福

田街道城北路 567、

569�号的房地产(权

证号为：浙（2017）

义乌市不动产权第

0011673�号)； 查封

期限为三年

17

民 间

借 贷

纠纷

陈某

违 规

担保

4,536.70 是 已判决

判决公司对集团

公司不能偿还部

分承担二分之一

的赔偿责任

尚未执行

18

民 间

借 贷

纠纷

刘某

违 规

担保

1,410.64 是 已判决

判决公司对新光

饰品公司不能偿

还部分承担二分

之一的赔偿责任

尚未执行

19

信 托

纠纷

北方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股 权

质押

6,250.00 否 已判决 已结案 驳回诉讼请求

20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责 任

纠纷

中小股民

证 券

纠纷

1,722.94 是 陆续判决

已判决/调解7起

诉讼， 合计金额

15.03万元，已庭

外和解撤诉 19

起， 合计金额1,

617.73万元，其

余诉讼均未判决

尚未执行

21

应 收

债 权

涉 外

仲裁

丰盛控股有

限公司

债 务

违约

100,

000.00

否 已和解 已和解 正在执行和解

合计

842,

740.80

二、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预计负债计提情况

表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表9中序号4：2017年12月， 新光集团与中国华融资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

公司签署6.6亿元的融资合同，同时，新光集团与中国华融资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市分公司签署协议，新光集团将应收本公司4.345亿元债权质押给对方。 2018年1、

2月公司将应付新光集团债务分两次偿还完毕，但是未支付至指定账户。 2018年12

月4日，公司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传票等资料，中国华融资产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市分公司要求公司在应付账款4.345亿元范围内履行付款义务。 2020年11月11

日，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重庆华融对新光集团应收公司的款项在确定的债权范围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 依据法院判决， 与该或有事项相关的预计负债金额无法合理估

计，该事项不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标准，因此公司尚未确认预计负债。

表9中序号7、8、9、15:为公司自身债务，公司已根据贷款合同确认了相应的负

债并计提了应付利息；

表9中序号10：关于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

审已判决，公司已根据二审判决结果对应付工程款做了相应的调整；

表9中序号19：关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托纠纷案，法院二审判决

已驳回对方诉讼请求，因此公司无需确认预计负债。

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已充分考虑相关预计负债或潜在损失对公司生产经营和

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上表相关预计负债或潜在损失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等的影响是公司财

务部门初步估算结果， 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已进场开展2021年度年报审计工

作，但具体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具体财务数据以经审计的2021年度报告为准。 在审

计工作完成后，公司将依据审计结果调整预计负债和担保损失金额，若与公司已计

提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可能导致净利润、净资产调整减少，若调减后净利润金额为

负值， 将导致盈利方向由正转负， 若净资产调减后为负值， 将导致净资产不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标准从而触及退市指标。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4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新光 公告编号：2022－053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光圆成” ）于2022年4月1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22〕第193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核查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回复报告如下：

2022年4月1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关于签订和解协议的进展公告》（以下简称

《进展公告》），你公司与丰盛控股有限公司、FiveSeasonsXVILimited、江苏一德

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底签订的《和解协议》存在未能按期履约情形，公司后续可

能补提坏账准备并导致2021年末净资产为负值。此外，你公司于2022年2月19日、3

月5日、4月1日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阶段性回复公告》《关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部分补充回复公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关注函的补充回复公告》（以下统称《回复公告》）。 我部对相关情况表示关

注，请你公司核查并说明以下问题：

事项一：《进展公告》显示，你公司未能按期收回剩余应退还的诚意金5600万

元，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尚有1000万股权未能按期完成质押，江苏新玖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尚未退回。 请具体说明相关方未能按期履约的具体原因

及主要障碍，相关事项可能对你公司应收款项收回及财务数据的影响，你公司所采

取的具体措施及最新进展，并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终止上市风险。

回复：

（一）股权质押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尚有1000万股权未能按期完成质押，系因其股东

江苏一德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银行其他债务纠纷导致该项股权被人民法院查封，

无法立即办理质押。 为保证公司债权全面实现，公司于2022年4月8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丰盛

控股有限公司同意进一步提供资产补充担保，作为前述“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1000万股质押”的替代担保措施。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2�日披

露的《关于签订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截至本公告

日，已按照协议约定完成不动产抵押登记，上述抵押担保资产已登记在公司法人代

表虞江威名下。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有7400万股权完成质押。 经北京信拓孜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拓审字【2021】第VF699号审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

30日，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617,227.25万元，总负债账面

价值为616,408.46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818.79万元。根据中铭国际资产

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21]第16257号评估报告，截止

2021年6月30日，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7400万股权占南京新城全部股东持

股的比重为36.25%,对应账面价值为296.89万元，评估价值为27,185.26万元。评估

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26,888.37万元，增值率为9056.62%。 中铭国际资产评

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南京新城在评估基准日账面主要资产负债情况

评估增值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内容包括：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实施评估程序后，于评估基准日，委估股东全部

权益在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如下：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617,227.25万元，评估价值691,381.58万元，评估价值较账

面价值评估增值74,154.33万元，增值率为12.01%；总负债账面价值为616,408.46

万元，评估价值616,408.46万元，评估无增减；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818.79万

元，评估价值74,973.12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74,154.33万元，增值

率为9,056.62%。 明细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576,879.24 576,879.24 0 0

货币资金 33,001.56 33,001.56 0 0

应收账款 5,652.12 5,652.12 0 0

预付款项 13,131.42 13,131.42 0 0

其他应收款 525,089.25 525,089.25 0 0

其他流动资产 4.89 4.89 0 0

非流动资产 2 40,348.01 114,502.34 74,154.33 183.79

其中：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 3,007.96 3,007.96

长期股权投资 4 36,570.72 110,358.27 73,787.55 201.77

投资性房地产 5 483.48 645.69 162.21 33.55

固定资产 6 65.14 247.77 182.63 280.39

无形资产 7 1.57 23.51 21.94 1,396.00

长期待摊费用 8 219.13 219.13

资产总计 9 617,227.25 691,381.58 74,154.33 12.01

流动负债 10 602,982.99 602,982.99 -

非流动负债 11 13,425.47 13,425.47 -

负债合计 12 616,408.46 616,408.46 -

净 资 产 13 818.79 74,973.12 74,154.33 9,056.62

由上表可以看出主要为长期股权投资增值，评估增值73,787.55亿元，增值率

201.77%。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评估增值导

致，理由如下：（1）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置业、工程管理等。 截至2021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119.28亿元，负债

103.43亿元，净资产15.84亿元，其中2019年度营业收入12.98亿元，净利润3.67亿

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9.42亿元， 净利润-0.24亿元。 由于该公司连续年度经营较

好，导致其账面净资产逐年增加，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扬州泰达发展建设

有限公司原始投资额为5,500.00万元，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经审计、评估基

准日账面净资产152,389.93万元， 归属于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55%股权的

净资产为83,814.46万元， 归属于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账面净资产溢价78,

314.46万元；

（2）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评估增值原因：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152,389.93万元，评估后净资产为270,917.40万元，增值额

118,527.47万元，增值部分主要为存货增值115,133.06万元。 存货账面价值873,

606.97万元，评估价值988,740.03万元，增值率为13.18%。 存货增值是因为扬州泰

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内容为房地产开发。自成立来，主要负责扬州市广陵

新城区域内一级土地开发项目和二级项目代建：

1） 一级开发增值的原因为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目前可出让用地2041

亩，其中住宅用地1304亩，商业用地737亩，2021年前半年已出让150亩，分析历史

年度宗地出让情况，预计未来年度全部销售情况下运用假设开发法，预测开发项目

按评估基准日的土地市场价值、销售进度、开发进度安排，测算未来各年出让金返

还现金流入和后续的开发成本、后续管理费用和税金（销售税费、土地增值税及企

业所得税）的现金流出，得出每年的净现金流量，采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各期净现金

流折现并加和得到的开发项目价值。由于委估资产主要为住宅用地，近年来住宅用

地出让价格稳中有升，且周边区域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也在不断完善，评

估增值位于合理水平。

2） 二级项目代建的原因为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受扬州市广陵新城建

设指挥部的委托，作为“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启动项目” 和“广陵新城项目” 等项目

的投资建设主体，承担项目的立项、征地、拆迁、策划、规划、建设和运营。 项目建成

后由双方共同开展招商引资， 项目结算完成后权属移交扬州市广陵新城建设指挥

部。 项目的开发成本为土地取得成本、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建筑安装工程费、

建设期资金成本和税费。协议约定管理费用和固定的收益分别为上述成本的4%和

12%，享有固定的增幅。二级项目代建已基本完工，尚未结算。结算收入根据截至评

估基准日已实际发生的成本，按照固定比例计算。 造成评估增值。

本次评估采用的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

资产负债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可以被识别，评估人员可以从外部收集到满足

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可以对该公司资产及负债展开全面的清查和评估，因此本

次评估适用资产基础法。对照该公司自身情况以及评估特别事项说明等，自评估基

准日至今，无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存货为一级开发和二级项目代建。 其中一级开发

账面价值 7,680,141,378.00�元，主要为前期的征地、拆迁、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其

他费用。目前可出让用地2041亩，其中住宅用地1304亩，商业用地737亩。截至评估

基准日存在预售情况， 已预售土地150亩， 暂未取得结算收入； 剩余可上市土地

1891亩。 二级项目代建账面价值 1,055,928,301.60�元，开发成本为土地取得成

本、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建设期资金成本和税费。 项目结算

完成后权属移交扬州市广陵新城建设指挥部。 项目目前已建设完工， 尚未结算收

入。 未发现存货存在抵质押或冻结情形。

（二）江苏新玖30%股权退还

公司于2022年4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订债权债务转让四方协议的议案》， 以解决江苏新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

退还事宜。该协议约定，南京苏民金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172,328,408.67元债权， 用于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抵偿应退还的诚意金

172,328,408.67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债权债务

转让四方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新玖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事宜已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登记材料， 待工商管理部门受理

后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披露。

（三）现金退还部分

鉴于丰盛控股有限公司融资困难加上受疫情影响， 其以部分房地产融资的方

案因无法到达现场签证而持续拖延。 公司于2022年4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四方协议的议案》， 约定剩余

5600万元由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第三方于2022年4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披露的 《关于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四方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8）。 上述款项已于2022年4月15日由南京丰盛大族科技

有限公司退还至公司指定账户。根据南京丰盛提供的进账单及相关资料显示：昆山

某房地产公司是南京丰盛债务人， 该房地产公司以其开发的商品房向北京某公司

融资5600万元用于偿还南京丰盛债务。 截至本公告日，和解协议中所约定的6400

万元已全部收回。

公司与丰盛控股有限公司前述整体和解方案若最终无法全部履行， 公司将对

该事项补提坏帐准备，或将导致公司2021年末净资产为负值，届时公司将面临退

市风险。

事项二：《回复公告》显示，浙商资管接受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陕西凯业）的委托，于2021年12月通过公开竞买程序受让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对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控股）的全部

债权及附属权利，你公司对相关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21年12月28日，陕西凯

业向浙商资管发出《告知函》，同意豁免你公司部分担保责任。 12月30日，浙商资

管出具《关于豁免部分担保责任的函》，豁免你公司除债权本金8.6亿元、正常应付

利息1.36亿之外的复利及罚息，且出具即日起生效。你公司据此在2021年确认重组

收益7.84亿元。 请说明：

（1）陕西凯业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设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要股东及持股

比例、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等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等。

回复：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02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注册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长乐东路长乐坡长乐壹号三楼商

铺11轴-21轴第X245号，法定代表人为闫正友。 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投资管

理；股权投资；项目投资；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咨询服务等。 股东闫正友，持股比例

100%，实际控制人杨励骏。

经公司核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实控人、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等与该

公司、闫正友先生、杨励骏先生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关系等方面无关系。

（2） 陕西凯业委托浙商资管受让浙商银行前述债权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其

与浙商资管、浙商银行、你公司及你公司预重整方、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等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潜在安排。

回复：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项目投资等，通

过购买公开打折的不良债权， 再转让债权所对应资产包赚取差价是其主营业务之

一。经了解，陕西凯业委托浙商资管受让浙商银行前述债权的主要原因系陕西凯业

并不具备受让浙商银行债权的相关资质， 其无法通过自身直接受让浙商银行的债

权，因此，只能通过委托具备资质的浙商资管受让上述债权。浙商资产收购债权后，

于2021年12月27日与陕西凯业签署金融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将债权收益权（包

括因标的债权清收而获得的借款本金、 利息、 违约金、 损失赔偿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转让给陕西凯业，转让价款人民币7.83亿元；同日签署委托处置合同，将债权管

理、维护及清收委托与陕西凯业。

陕西凯业与浙商资管、浙商银行、公司及公司预重整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等无其他协议或潜在安排。

（3）浙商资管受让浙商银行债权的具体过程及时点，是否已履行内外部所有

决策审批程序、是否存在未实际取得债权的情况下豁免你公司债权的情形。

回复：浙商资管通过天津产权交易所公开受让浙商银行债权，于2021年12月

16日与浙商银行签署了债权转让合同。浙商资产与浙商银行于2021年12月16日签

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第五条约定，浙商资产应于2021年12月27日前付清全部转让价

款，第十四条约定，若未能按合同约定的价款金额、支付期限和支付方式支付合同

价款，浙商银行有权解除合同，债权另行转让。 浙商银行于2021年12月28日在浙江

法制报公开发布债权转让通知（通知内容为：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相关

规定，以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合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

担保人或其继承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

公告。 浙商银行联系电话：0579-82999576�浙商资管联系电话：0579-8917287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8日）经对浙

商资产授权人进行访谈，对方确认债权已全部完成交割，浙商资管拥有全部的、完

整的权利，不存在权利瑕疵。 经向浙商银行电话问询，对方答复全部转让金额已于

2021年12月27日支付付清， 双方债权于2021年12月28日完成交割并在浙江法制

报公开发布债权转让通知。

浙商资管公司于2021年12月27日与陕西凯业签署资产处置委托合同，于2021

年12月28日取得陕西凯业豁免告知书；2021年12月29日， 浙商资管在业务决策委

员会第64次会议上以决议方式同意豁免，并同意向我公司出具《关于豁免部分担

保责任的函》。 2021年12月30日，我公司收到浙商资管出具的《关于豁免部分担保

责任的函》。

律师核查意见：

（一）陕西凯业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设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要股东及持股

比例、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等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等。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登录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企查查等网站查询陕西凯业相关的公

开信息；

（2）查阅了新光圆成就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公开信息披露的有关文件；

（3）查阅了陕西凯业就上述事项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

（4）与陕西凯业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进行访谈等。

1、陕西凯业基本情况

经核查，陕西凯业工商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下转B956版）

（上接B954版）


